2.2 规范伦理学 --- 行为理论 --- 义务
行为理论
<义务>
学习目标︰
· 知识
· 义务论伦理学原则—行为本身的对错重于后果的好与坏
· 康德义务论关心的，是以理性为道德根本，并在道德中体现人的自律和自由
· 康德义务论的人性法则、普遍法则和道德判断步骤
· 各种义务或有冲突
· 康德义务论的强项及弱点
· 技能
· 应用康德义务论
· 明辨性思考能力
· 解决问题能力
· 能度和价值观
· 理性、自律、自由
重要信息：
1. 本教材的编写对象是任教高中伦理与宗教科的教师。教师应该按其学生的学习需要，对教材加以调适或增润。本教材需要教师以专业的角度向学生作解说，帮助学生发展正面的价值观以及综合地运用共通能力。
2. 本课程的学习者是中四至中六的高中学生，本教材尽量以浅白的语言解释伦理学理论，其中或会按学生之学习需要作简化。
3. 本教材提及的个案、故事、电影情节以及经典的道德两难处境，乃纯粹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所需用之思考素材。在带出道德两难时，这些素材或呈现夸张或较尖锐的角度。教师应不时提醒学生这些角度与当今现实世界的差异。本科的学习向度不是用今天的准则去批评过去的做法和价值观，而是引导学生在找出差异之外亦能立体地理解这些做法和价值观与其时代、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关系。
4. 本教材提及的讨论问题、思考重点、学科知识内容均只属建议性质，教师不用以此为界限，应按课程目标和学生需要持续发展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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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节︰5
教师先预备资料：   
· 引入活动：动机比后果重要？
· 学科知识内容（一）：义务论的原则
· 学科知识内容（二）：康德义务论中，两个判断道德原则的形式
· 学科知识内容（三）︰不同义务的冲突
· 学科知识内容（四）︰康德义务论的强项及弱点
· 个案（一）：这样做，是否合乎人性？
· 个案（二）：立心借钱不还，道德吗？
· 个案（三）：独善其身，道德吗？
· 个案（四）：迦摩罗故事
· 个案（五）：杀一人救五百人
· 个案（六）：妓女喇合与以色列探子的故事
· 个案（七）：但以理在狮子坑

教学过程：
1. 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引入活动：动机比后果重要？」中的两个个案。
· 教师可引导学生理解，我们在做关乎道德的决定时，有时会采取考虑行为本身动机的方法。
· 可与学生进深探索「器官移植」个案，与上一节引入活动的「使用转辙器」两者的差别所在。
2.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一）：义务论的原则」。
教师可以请学生讲出康德义务论的重点作小结：
· 行为本身的对错重于后果的好与坏
· 按理性判断行为对错
· 强调人的自律和自由
3.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二）︰康德义务论的两个判断道德原则的形式」。教师可以用数据中的例子，说明康德义务论的判断步骤。教师可以请学生讲出重点作小结：
· 人性公式：我们行动时对待人的方式，必须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目的，而非单单是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们不能以人家不同意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 普遍法则公式：我们作任何道德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必须是每个人都可以依据的原则。我们用理性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其他人只要依据理性思考，都必然会同意是合理可行的。
4. 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着他们讨论「个案（一）：这样做，是否合乎人性？」、「个案（二）：立心借钱不还，道德吗？」及「个案（三）：独善其身，道德吗？」，并尝试应用康德义务论的判断方法。
5.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三）︰不同义务的冲突」，并与学生讨论如何解决义务的冲突。
6. 教师讲解「学科知识内容（四）︰康德义务论的强项及弱点」作为小结。
7. 将学生分成4-5人一组，请他们讨论「个案（四）」，并完成问题。
8. 教师引用学生在以上讨论的内容作总结:世界若要纯然依照康德义务论运作，需要甚么条件。




引入活动：动机比后果重要？

两个诚实的老板
甲和乙分别是两间商店的老板。他们在同一条街上做生意。他们都是诚实的商人，向来童叟无欺。

如果问及他们为甚么诚实对待客人时，老板甲会说：「很简单，顾客都是聪明人啊，你总不能以为自己都能欺骗他们。若给人发现，我这店的名誉便毁了，最终自己不也受到损失吗？」

老板乙则会说：「父亲一直教导我，无论怎样，做人都应该诚实。做生意也就是做人一部分，诚实是我们的本分。」
(虚构故事)

问题讨论：

你认同哪一位老板的理据？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两个老板的行为都是一样，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 然而，他们支持诚实行为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老板甲考虑的是诚实和欺骗顾客两种行为后果的好坏，而老板乙则是出于诚实是本分的动机。


器官移植
想象你是一名外科医生。医院有五名病人急需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以续命，其中一人需要心脏，一人需要肺部，一人需要肝脏，剩下两人各需要一个肾脏。碰巧五人都拥有相同的罕见血型，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这个时候，有一名外国来的单独旅行者走进医院想要做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碰巧，他拥有跟他们一样的罕见血型。以你专业知识，你只要使用简单的药物，便能让旅行者无痛苦地离世，别人也不容易发现，那么他的器官便可救回等候器官移植的五人。

问题讨论：

你会怎样做？一条人命能换回五条人命，你会这样安排吗？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如果根据功利主义计算手术的后果，会得出杀死单独旅行者来救回五名病人是道德的。但对不少人来说，这有违道德直觉。
· 因为这个器官移植手术涉及主动直接杀死一个人，有违不可杀人的道德义务。除了基于道德直觉认为杀人不对外，康德义务论依据理性推断，也证立了「不可杀人」的道德义务。

教学法建议：人生交叉点。
要诀：
· 要学生独立作判断（决定归向哪一边），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指引，让他们先与取态相同的同学交流。 
· 给予时间让学生在意见相同的角落整理、巩固自己的看法。
· 然后安排他们个别与不同意见的同学交流，聆听对方意见后再疏理自己的看法。
· 情况许可之下，尝试说服对方，达至一个有共识的看法﹙可以改变立场及走向另一角落﹚。
· 老师邀请个别学生向全班同学展示结论及思考过程。

深入探索：

· 试比较上一节引入活动中的「使用转辙器 」，两者答案的背后的原则，有没有甚么不同？
· 我们可以借用伦理学中的「双重效果论」，来尝试解说二者的分别。「双重效果论」大致是说，虽说某个行为或会间接地导致伤害（即「双重效果」或「副作用」），但却能造就更大的善，那么这行为便是道德的。
· 相反，如果行为会直接导致伤害，即使能造就更大的善，这行为也是不道德的。
· 在「使用转辙器」中，转换路轨的目的是救原路轨的五个工人，是善行，纵使这样做，会间接导致另一路轨的一个工人丧生，仍然是道德的决定。
· 相反，在「器官移植」中，要救五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便要主动直接杀死另一人，所以是不道德的决定。
· 多数人会赞成使用转辙器，反映了后果论的道德直觉；多数人不会赞成杀死旅行者，反映了义务论的道德直觉。


学科知识内容﹙一﹚︰义务论的原则
上一节提及，西方伦理学的行为理论主要分为两个学派：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及义务论（Deontology）；前者着眼于行为的后果，后者着眼于行为本身。

	义务论（Deontology）
义务论主张按行为本身去判断对错。义务论与后果论截然不同，不认同我们应该按行为的后果作道德判断，而是着眼于我们的行为本身是否以义务动机为基础。所谓「义务」，就是我们为了履行道德原则，而必须负起的责任。

例如，因为强迫他人去做违反自愿的行动是错误，所以严刑迫供纵使可能带来将犯人绳之于法的后果，这行为本身也是错误，是不道德的。

在伦理学中，康德（Immanuel Kant）对义务论的多个问题有较多的阐释，对后世亦有较深的影响。




	康德义务论﹙Kantian Theory﹚的重点
1. 理性是道德的根本
	康德认为我们是依照理性来作出道德判断的。不论人类和动物都会受着自然本能影响而行事，例如，我们饿了会想吃食物、受袭击时会防卫、会保护自己所爱的人等等。然而，人类与动物的基本分别在于，人类不单受自然本能支配，还会按理性作行为判断。我们会退一步反思自己行为的对错。如果我们以理性判断了行为是对的，我们便有义务去执行。

	举例说，我们在饥饿时不去抢别人的食物，可以是因为怕受惩罚。虽然我们的守法行为是正确的，但动机只是避免受罚带来的痛苦，这便与动物的自然本能无异。惟有当我们通过理性反思，明白到抢别人东西本身有违道德所以不作时，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2. 道德体现了人的自律和自由
有些人认为道德对人的行为有诸多禁止，所以限制了人的自由。康德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认为，我们如果只按自己本能，想做甚么就做甚么的话，其实是被自然定律所控制，是受他律（heteronomy）影响，反而是失去自由的表现。真正的自由是透过理性，为自己制定道德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行事。这是自律（autonomy）的行为。

举例说，我们会喜欢甜食和油炸食物。如果喜欢食就去食，只是被本能所驱使，谈不上自由。相反，如果我根据理性，判断出不吃或少吃这食物，会有益于自己的健康，并且如此实践。这样才是体现了人的自律和自由。

参考数据：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kant-moral/



康德的义务论着重理性和自律，这在他极有规律的生活中就有迹可寻。康德每天下午都于同一时间外出散步，时间精准无误，让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人们都以他散步的时间作准来调教自己的时钟。他同时坚持独自散步，只为了不用开口说话，以免口部吸入空气对健康无益。散步后，他醉心阅读和思考，直至晚上十时，便开始休息。我们可从康德的日常行为得知他如何以理性为自己制定个人规律，实践人的自律。

参考数据：
Dieter Henrich, Between Kant and Heg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5.
Wayne P. Pomerleau, Twelve Great Philosopher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Human Nature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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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内容﹙二﹚︰康德义务论中两个判断道德原则的公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及准则，指引着自己的行为。「做人要言而有信」、「讲得出，就要做得到」、「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是一些流行的行为准则。问题是，甚么原则才能通过义务论的理性判断？

康德为义务论，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判断原则公式：「人性公式」和「普遍法则公式」。康德认为两个原则是一致的，二者任选其一作判断皆可。

1. 人性公式（The Formula of Humanity）
康德的第一个判断原则公式比较简单：你只须考虑在行动时对待人的方式，必须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目的，而非单单是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们不能以别人不同意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值得留意的是，依此公式，即使做一些自己内心不同意的事，亦是不对的。

奴隶制度是有违这公式的明显例子。奴隶的主人用上暴力或恐吓，去驱使买回来的奴隶服务自己，这有违奴隶本身的意愿，只把他们当作满足自己的手段，而没有考虑他们本人的目的（或自由意愿）。

人性公式并不是谴责一切把人作为手段的行为，只是否定那些「单单」把人作为手段的行为。例如，在餐厅里服务的侍应，虽然在为我们服务时，也是作为满足我们的手段，但他们却同时拥有自己行动的目的，例如透过服务他人来赚取生活所需或满足感。再者，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同意自己为客人提供服务，而非被强迫而做。相反，如果我们对侍应不礼貌，或强迫他们换走没有问题的食物，那就是不道德了。

2. 普遍法则公式（The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
任何道德行为须依据的原则，必须是每个人都可以依据的原则。康德相信，所有人类都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用理性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其他人只要依据理性思考，都必然会同意是合理可行的。换句话说，我们所依据的原则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

我们不妨以「自杀是否道德」这个著名例子作说明。康德认为自杀是不道德，为甚么？我们可以依据以下的四个步骤，理解他的道德推理。 

2.1 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则
如果有人认为活得痛苦，感到生不如死，想自行了结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打算的背后，有一个类似的原则：「出于爱护自己，当我的生命带给我灾祸多于满足时，我会缩短它。」

2.2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人出于爱护自己，当生命延续下去，带给自己灾祸多于满足时，便会缩短它。即是说，遇到无法承受的痛苦时，会选择自杀。

2.3 思考这个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然后，你要测试上述的情况，能否通过「普遍性测试」（Universalizability Test）。思考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设想的世界能否存在？康德认为，我们设想的世界，其实不可能存在。他说，如果「自爱」（或自我保护）驱使人去努力保存自己生命，却同时驱使人去毁灭自己生命，这样是矛盾的。因此，这个设想出来的世界是矛盾的，所以不可能存在的。
自杀不能通过这个普遍性测试，所以不道德。

2.4 思考按照理性，会否愿意在上面设想的世界中，依据上述原则行事 
我们还要问：按照理性，自己会否愿意依据这原则行事。
如果我们的行为原则，能同时通过以上和这个测试，我们就有「完美的义务」（perfect duties）（即绝对的义务）要履行。否则，如果行为原则只通过了普遍性测试，却通过不了这个测试，称为「不完美义务」（imperfect duties）。例如，行为原则「只顾自己的事，不要帮助他人」，可以通过普遍性测试（设想的世界可以存在），但我们未必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义务，在某些时候，在我们接受的范围下，帮助他人。

参考数据：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kant-moral/




个案﹙一﹚：这样做，是否合乎人性？

康德的「人性公式」简单而有力。我们实际应用它时，只须考虑行为本身，有没有把他人（或自己）单单看作手段？或说，是否在没有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视为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

下面的行为，一般被认定为是不道德。如果采用人性公式，会得出怎样的道德推论和判断？（提示：重点是1.有否把他人单单当作手段？；2. 有否尊重他人或自己的人性，将他人视作有理性尊严的人？）

	行为
	道德推论
	道德判断

	1. 不守承诺

	把他人的信任作为手段，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不道德

	2. 考试作弊
	

	

	3. 谋杀
	

	

	4. 强奸
	

	

	5. 盗窃
	

	

	6. 虐待
	

	





（参考答案）

	行为
	道德推论
	道德判断

	1. 不守承诺
	把他人的信任作为手段，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不道德

	2. 考试作弊
	在没有得到同学的同意下，偷看他们的答案，以达到目的。
	  不道德

	3. 谋杀
	在没有得到受害方的同意下，夺取其生命，以满足自己的目的（如表达仇恨、灭口等等）。
	  不道德

	4. 强奸
	在没有得到受害方的同意下，把对方作为满足自己性欲的手段。
（或）没有尊重对方作为人的身份，把对方作为满足自己性欲的手段。
	  不道德

	5. 盗窃
	没有得到物主的同意下，夺取拥有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不道德

	6. 虐待
	没有尊重对方的人性，没有将他／她视作有理性尊严的人。 
（或）不尊重自己的人性／理性，令动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不道德




个案﹙二﹚：立心借钱不还，道德吗？

信守承诺是另一个康德提及的正确行为。我们可以按照康德的义务论，去考虑以下行为是否道德。

假设你想向朋友借钱，并承诺在某期限前清还，但你心中其实知道无法如期偿还。
康德会说：「这样立心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你知道他的理据吗？不妨尝试依着康德「普遍法则公式」的步骤，作一次道德推理。

1. 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则：
「当我需要金钱时，即使我知道无法归还，我都会作出会归还的承诺。」


2.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




3. 思考这个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4. 理性地思考，自己是否愿意在上面设想的世界中，依据上述原则行事或生活？ 
（只有通过第3步骤的测试，才要思考这步骤）



（参考答案）

1. 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则：
「当我需要金钱时，即使我知道无法归还，我都会作出会归还的承诺。」


2.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在需要金钱时，明明知道无法归还，还是作出会归还的承诺。

3. 思考这个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如果每个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这个世界内的人都明知无法归还，仍作出会归还的承诺。问题是，这样做会破坏了人对别人承诺还钱的信任，结果无人会再相信还钱的承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明明知道无法归还金钱，还是作出会归还的承诺，却无人会相信这样的承诺。这样是矛盾的。
因此，立心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

4. 理性地思考，自己是否愿意在上面设想的世界中，依据上述原则行事或生活？ 
（只有通过第3步骤的测试，才要思考这步骤）
	毋须思考这步骤。


个案﹙三﹚：独善其身，道德吗？

上文提过不完美的义务，其中一例就是独善其身，即是我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我。我们也可以按照康德的义务论，去考虑行为是否道德。
康德会说：「独善其身，不能说是绝对道德或不道德的。不过，起码我们有义务，在某些时候帮助他人」。你知道他的理据吗？不妨尝试依着康德「普遍法则公式」的步骤，去作一次道德推理。

1. 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则：

 



2.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






3. 思考这个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4. 理性地思考，自己是否愿意在上面设想的世界中，依据上述原则行事或生活？  
（只有通过第3步骤的测试，才要思考这步骤）




（参考答案）

1. 找出行为背后的原则：
「我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我。」


2.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
设想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人都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自己。



3. 思考这个每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的世界，是否可能存在？
如果每个人都依据上述原则生活，这个世界内的成员都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他们或因此而受到伤害，甚至无法生存下去。然而，这个世界还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因为还是有幸运的人，有能力的人，不需要他人帮助并继续生存。这个世界不因此而存在矛盾。
因此，「我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我」，是道德的

4. 理性地思考，自己是否愿意在上面设想的世界中，依据上述原则行事或生活？  
（只有通过第3步骤的测试，才要思考这步骤）
虽然「我不帮助他人，也不期待他人会帮助我」的行为原则通过第3步骤的测试，但是活在这样冷漠的世界是非常辛苦的，况且我们也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需要别人帮忙。因此，我们不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
因此独善其身，是不完美的义务 。


（康德还提出了一个不完美义务的例子，是关于发展个人的才干。行为原则可表述为：「假设我有一个有用的才干，而我宁愿享乐也不愿意发展它，总之我尽情享乐便是。」你不妨也试想想可以如何作道德推论。）









学科知识内容﹙三﹚︰不同义务的冲突

	学者尝试为我们罗列出一些基本的伦理义务，以下是其中的七个： 

1. 信守承诺
2. 忠诚
3. 感恩别人的恩惠
4. 行善
5. 正义
6. 自我完善
7. 不伤害

这些义务没有一个比其他绝对优先。在一些情境中，如果只有一个义务需要考虑，例如答应了朋友的事要依承诺完成，问题就相对简单。然而，在另一些情境中，有多于一个义务要履行，义务之间彼此冲突，要我们决定哪一个可以盖过另一个，享有主导地位。

举例说，你要对朋友忠诚，他却要你欺凌别人。此时，忠诚和不伤害两个义务之间便起冲突了，你不能同时兼顾两者，你要如何抉择？我们就只能自己作出道德的抉择，或是参照曾经深刻反思过这个冲突问题的人的意见。一般来说，不伤害原则享有较优先位置。





问题讨论：

在以上例子，你又会如何抉择？
学科知识内容﹙四﹚︰康德义务论的强项及弱点
	康德义务论的强项

1. 平等对待每个人
康德清楚画分义务和个人喜好，视道德义务为客观的，无关个人的主观欲望和取向。在义务论的道德判断中，每个人都会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不像功利主义一样，可能会因为整体的快乐而让个别的人受苦。

2. 单按理性提供清楚对错准则
康德义务论提供明确的对错准则，给人清楚而直接的道德指引。义务论不会受后果的好坏影响道德判断，不依从宗教或传统权威，也不考虑个人主观的情感和情绪，单单按照理性的推理来判断原则。




	康德义务论的弱点

1. 过于绝对，有时会违反道德直觉
康德的义务论强调经过理性判断的道德原则是绝对的，所有理性的人都要视作无条件地遵守的义务。可是，这种绝对的立场有时违反我们的道德直觉。以下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假设你的朋友被一个持利器的人追杀，躲藏在你家中。追杀者登门询问你朋友的行踪。按照义务论的要求，你必须对任何拥有理性的人（即使他或者短暂失去理性）诚实，所以你必须向追杀者诚实说出真相。对很多人来说，康德的要求有违道德直觉，要求过分绝对。

2. 过于看重理性，忽略情感 
康德的义务论也被批评过于看重理性，忽略情感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诸如慈悲、同情、后悔等等道德情感。举例说，某甲病了，有两个朋友前往探望她。朋友乙真正关心甲，得知她病倒便心急如焚，马上赶去探望。朋友丙对甲的没有太多感受，因此不太想问候，却在理性思考后，还是勉强前往探访甲。那位朋友的行动更值得推崇？康德会答是朋友丙，因为朋友丙的行动是基于理性。可是，不少人难以认同这样的结论。

3. 未能解决不同义务间的冲突问题
康德只提出如何判断原则是否道德、是否道德义务，却没有说明如何在不同义务的冲突中作抉择。例如，当诚实与保护无辜者两个义务冲突时，应如何作抉择？义务论没有给予明确指引。

4. 把无理性者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
理性和自主是康德的义务论的基础，只有理性和自主的人，才配得上人的尊重。那么，严重智力受损者，我们要尊重他们吗？动物和环境，我们又是否不须尊重？ 

参考数据：
http://www.bbc.co.uk/ethics/introduction/duty_1.shtml




个案﹙四﹚：迦摩罗故事
佛陀有一次到憍萨罗国一个小镇访问，镇上居民全是迦摩罗族人，他们听说佛陀来了，就去拜见他，向他说：「佛陀，有些僧侣和出家人来到我们的村子，他们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蔑视、非难、排斥其他教义。然后又来了其他宗教的僧侣，他们也同样的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而蔑视、非难、排斥其他宗教的教义。但是我们一直都怀疑和感到迷茫，不知道在这些可敬的僧侣中，到底谁说的是真实语，谁说的是妄语，因为他们都是受人敬佩的世外高人。」

于是佛陀给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教诫。佛陀说：「是，迦摩罗人啊！你们有怀疑、有迷茫是正确的；因为对于一件可疑的事是应当生起怀疑的。迦摩罗人啊！你们要注意不可被流言，传说、及道听涂说之言所左右，也不可单依据某个宗教的典籍与权威，也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也不可单看事物的表象，也不可因个人的喜好、揣测而得的臆见，也不可因某事物似有可能而信以为实，也不可作如此想：『他是我们的导师。』而信，也不可以因众多人信而信，迦摩罗人呀！经过详细的观察、分析、思考与讨论后，当你自己确知某事是不善、错误、邪恶的时候，你才可以革除他们……而当你自己确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时你才信受奉行也不迟。」

参考数据：＜迦摩罗经＞

问题讨论：

1. 以上佛陀对迦摩罗人的教导中，佛陀要求他们作出选择与决定前，要考虑和不考虑哪些因素呢？为甚么？
2. 宗教教导给人的印象是多讲善心／信心，少讲理性。迦摩罗故事故事印证了还是推翻了这个印象？为甚么？
3. 你认为依康德义务论，会判断佛陀提出的行为原则是道德的吗？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佛陀提出的行为背后的原则，可以表述为：「我要经过详细的观察、分析、思考与讨论后，才好信受奉行或拒绝他人的教导。」
· 我们再依据「人性公式」或「普遍法则公式」去判断以上原则是否道德。


个案﹙五﹚：杀一人救五百人

《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故事中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杀一人救五百人的事迹。
佛陀有一世也是修行人，有神通。祂坐一条商船出海，在这条船上还有500个商人同行。

这条船的船长知道这500个商人十分富有，于是就想谋财害命，起了杀心。
佛陀知道了，祂用神通观察知道这500个商人都是菩萨转世，这个船长如果谋害这500人，这个业障很重的；就算这些人不是菩萨转世，这个杀业也是很重的。

如果让这个船长得逞的话，船长死后堕入恶道永无出期。为了不让船长造这个恶业，佛陀就把这个船长杀了，救了500个商人。

问题讨论：

1. 根据康德的义务论，以上故事中为救五百人而杀一人是否道德？
2. 佛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心，而杀一救五百。佛陀的假设与康德的假设有何不同？
3. 以上故事可否补充义务论的不足？解释你的看法。


思考重点：
· 故事中，为救五百人而杀一人的原则是不能眼白白看着人做坏事而进入恶道，有能力阻止的就应该阻止（道德义务），纵然要自己付上代价，也在所不惜。根据康德的义务论，无论杀人造成甚么后果，都是错的。例如，根据「人性原则」，船长的生死就成为了手段。佛陀的考虑不是将船长的生死变成手段，而是将自己变成手段（救船长免入恶道）。在康德而言都是一样不道德的。
· 康德认为杀人行为的受害者被贬为手段，但在故事中，佛陀认为船长是主体，自己甘愿成为手段。因为佛教有轮回及普渡众生的概念，因此会接受故事的情节。
· 义务论以纯理性思考，不可以解决全部的道德两难。如故事中明知有命案都束手无策（主动杀船长是不道德）。此佛道故事的重点是在该情境怎样普渡众生（美德，将在稍后详细介绍），正好补充了义务论先天所欠缺的灵活性。

个案﹙六﹚：妓女喇合与以色列探子的故事
先知摩西死后，乔舒亚就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他要进入应许之地，必先要与住在该地的人争战。乔舒亚是一位英明与有智慧的领袖，他暗暗派遣了两位探子到巴勒斯坦的重镇耶利哥城打探军情。

于是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城，藏在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中。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军情，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可能会躲在妓院里，你要小心提防。」

于是，士兵到了妓女喇合的家，并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你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探子，来打探我们的军情。」喇合早知探子的身份，于是将二人躲藏在房顶。她就回答士兵说：「那些人早前曾经到我这里来。他们可能已出了城，你们快去追赶，就必能追上。」于是，士兵就追赶他们去了。

当士兵离开了，喇合就上房顶对他们说：「我知道神已经把这地方赐给你们，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尽行毁灭。你们以色列军是十分勇猛的军队。如果你们攻打耶利哥城，我们的军队必定会战败。」

喇合继续说：「现在我是你们的恩人，你们要向我发誓，如果你们攻打耶利哥城，必须要拯救我们一家的性命。」二人对她说：「你若不泄漏我们这件事，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当我们攻打耶利哥城时，你要用一条红绳将窗户绑上，你们一家就不会被伤害。」于是喇合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缒下去，把他们放走，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参考数据：《旧约圣经．乔舒亚记》第一至二章

问题讨论：

1. 从义务论的角度分析，喇合向耶利哥城士兵说谎的行为是否道德呢？
2.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喇合向耶利哥城士兵说谎的行为是否道德呢？
3. 喇合的道德难题是否包含了两个义务的冲突？你是否同意她的决定？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根据故事内容，喇合向耶利哥城士兵说谎的行为，背后可有两个理由。
· 其一，是个人利益的计算。她知道以色列人会最终战胜，所以帮助他们就有机会保住自己性命。这是一种后果论，但并非功利主义（因为不是为受影响的人带来最大利益）。
· 其二，是因为宗教上的义务，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注意：这宗教义务或规条，与康德的义务论不同。）
· 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以自己利益考虑和说谎都不能通过「普遍性测试」，也是把人当作手段，所以是不道德的。宗教义务与从理性而得出的义务不一样，不用讨论。
·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得知受影响的人数，也不知喇合对说谎的行为对各受影响人士的效果，所以无从判断是否道德。学生或会指出放走探子引致以色列人成功攻下并血洗耶利哥城，或者向军官交出探子阻止以色列人攻城，有不同的后果。但要指出以现时资料不能计出最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此为功利主义限制之一。
· 喇合的道德难题便包含了「要保护家人」 和「要诚实」两个义务的冲突。前者假设无论是否说谎，以色列人均会攻下及血洗耶利哥，而说谎救探子可以保良好家人性命。

个案﹙七﹚：但以理在狮子坑
犹太人但以理是波斯国皇宫的三位大内总管之一。虽然但以理位高权重，但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对犹太人的神耶和华忠心耿耿，每日早上、中午与下午也向神祷告三次，并且不崇拜其他宗教的神灵。在耶和华的祝福下，他的工作表现亦十分突出，当时的波斯国王希望提拔他，让他管理全国。

宫中的大臣知道此事后，大家都妒忌但以理，希望可以找到他的错处，将他杀死，但始终也找不到。最终，大臣们想到一个陷害但以理的方法，大臣们要求国王颁布一道禁令，三十日内禁止任何人向国王以外的神或人祈求、敬拜或祷告，否则，将此人扔进狮子坑，让狮子吃掉他。

但以理是一位对耶和华非常虔敬的人，他并没有理会禁令，每天仍然向神敬拜、祷告三次。此事让与他为敌的大臣知道后向国王告状，大臣们都控告但以理抗旨，要波斯王尽快将他扔进狮子坑。波斯王知道后十分为难，他十分爱惜但以理的才能，亦后悔自己曾颁下这无谓的禁令。最后，他灵机一触，但以理敬拜其他神的事又不是人赃并获，只要他否认自己有敬拜别的神，在难以举证下，此事大可不了了之。

颁布禁令第三十日的晚上，波斯王带着大臣们去但以理家中，波斯王问但以理：「我曾颁下禁令，国民不可敬拜除我以外的神与人，否则此人会被扔进狮子坑。此是一道很无谓的禁令，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也不会再颁这类型的圣旨。数天前，有人告发你违抗圣旨，你作为我最爱惜的大臣，如果并非我亲眼看见你抗旨或亲耳听见你承认自己抗旨，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对你的指控。现在我来到你家，也没有发现你敬拜别的神。你可否答我，在这三十天内，你有没有敬拜其他神灵？」

虽然波斯王心里知道但以理曾违反此禁令，但他的一番说话明显是暗示但以理否认大臣对他的指控。最后，虽然但以理明白国王的心意，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原则，在国王与大臣面前直认不讳。国王只好命令士兵将他扔进狮子坑。

参考数据：《旧约圣经．但以理书》


问题讨论：

1. 大臣对「敬拜别的神」此事没有任何的证据，只要但以理否认，他就不会被杀。为甚么但以理仍然会直认不讳呢？
2. 从义务论的角度分析，但以理直认不讳的决定是否道德呢？
3.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但以理直认不讳的决定是否道德呢(纵使他当时不是从此角度考虑)？

学生或会提及以下重点，其他合理答案亦可接受：

· 但以理直认不讳，就是履行「要诚实」的义务。从义务论的角度，「要诚实」能通过「普遍性测试」，所以是道德的。
·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但以理有两个选择：
· 选择A：但以理否认，他自己可能会因说谎和对神不忠而不快乐，波斯大臣也会因为无法入他罪而不快乐，波斯王则会因为但以理得救而快乐。
· 选择B：但以理直认不讳，他自己不怕死，反而会因为忠诚和诚实而快乐，波斯大臣会因为可以成功铲除但以理而快乐，波斯王则会因为担心但以理会送死而不快乐。
· 比较起来，选择B的总体快乐(福祉)增加会多些，但以理直认不讳是道德行为。


编写本章的其他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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